
来沪游玩变“组团”盗窃

时间回到 2008 年， 当时在江苏泰州打

工的徐某和两个老乡应朋友徐亮 （化名） 之

约， 来上海嘉定游玩。 在嘉定期间， 几人商

议潜入一家物流公司盗窃物品。 徐亮在嘉定

务工多年， 认识该公司的保安， 又能联系上

运货的车辆， 只要大家 “配合好”， 将货物

从厂房里偷出， 再搬上车就行， 可谓万无一

失。

当时 26 岁的徐某觉得这样 “挣钱” 的

方式比他在外务工实在轻松得多， 其他人在

旁也连声附和 ， 几人一拍即合 。 于是 2008

年 3 月至 5 月期间， 徐亮、 徐某等七人三次

进入该物流公司盗窃空调配管配线、 电缆线

等物品， 通过事先雇佣的面包车将赃物运至

废品收购站销赃。 三次盗窃均未被抓住， 徐

某等人胆子愈发大了， 盗窃财物价值从一开

始的 1 万余元直接飙升至后来的 11 万余元。

其间， 几人还抽空 “光顾” 了另一家工厂，

盗窃财物亦价值数万元。

短短两月， 盗窃四次， 窃得财物总价值

达 24 万余元， 销售后获利 6 万余元， 被徐

某等人瓜分。 之后徐某返回江苏， 不久又回

了山东老家。

由于大量物品被盗， 被害企业终于察觉

并报案。 不久， 徐亮以及其他两名同伙被上

海警方抓获， 并供出剩下包括徐某在内的四

名同案犯。 徐亮被抓的消息很快传回老家，

徐某这才害怕起来， 逃离了老家。

逃亡途中还合伙抢劫

因为没有正当职业， 离开老家的徐某很

快陷入困顿， 于是他和另外逃亡的刘某、 周

某取得联系， 并预谋于 2008 年年底在山东

菏泽实施一次抢劫。 当年 11 月 20 日晚， 刘

某单独至市区锁定了出租车司机庞女士， 借

口打车。 因天色已晚， 庞女士叫上丈夫王先

生， 由他驾驶， 自己陪同。 途中， 刘某联系

徐某和周某 ， 让二人假扮家人在目的地等

候。

到达目的地后， 徐某和周某趁王先生开

窗收车费之际， 持刀架在王先生颈部进行威

胁， 准备实施抢劫。 王先生意识到遭抢， 趁

徐某等人不备加大油门驾车逃离现场。 徐某

三人抢劫未遂， 事后发现冒充乘客的刘某将

随身携带的背包落在出租车上了， 包内有他

的身份证。 于是， 三人各自外逃， 刘某行踪

暴露， 很快被抓获。

2011 年 11 月， 当年盗窃的一名同案犯

（非抢劫人员） 自首， 2011 年 12 月， 周某在

内蒙古被抓获。 至此， 只剩徐某潜逃在外。

徐某自 2008 年犯案后， 辗转黑龙江、 广西、

湖南 、 湖北 、 江西等地以拾荒和打零工为

生。

2018 年， 在外漂泊十年的徐某耐不住思

乡之情 ， 终于下定决心回家 ， 因为是在逃

犯， 他不敢坐动车和大巴， 只能徒步往老家

山东行走。 行至山东境内， 徐某想找一家旅

馆住宿， 但因没有身份证而被拒绝。 他情急

之下前往当地派出所， 想以工友 “董某某”

的身份开身份证明， 却被民警发现使用假身

份。 面对民警的质疑， 徐某只好如实供述自

己为逃犯。

嘉定检察院认为， 犯罪嫌疑人徐某与他

人结伙，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 秘密窃取公私

财物， 数额巨大，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， 应当

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； 徐某与他人结

伙， 采用暴力方法劫取公民财物， 其行为已

触犯刑法， 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，

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， 系未遂。 根据

我国刑法， 徐某应当数罪并罚。 日前已对徐

某提起公诉。

检察官说法>>>

当年 26 岁的徐某有正当工作， 却因一

时贪念， 犯下第一起盗窃案， 之后一发不可

收拾， 盗窃金额在当年算一笔不小的数目。

事发后逃逸， 加重了罪行， 其间又犯下抢劫

的重罪。

可惜， 徐某以逃避法律制裁换来的十年

过得并不好 ， 没有亲人朋友 ， 没有正经工

作， 甚至没有像样的住所。 如今到案， 数罪

并罚， 又将是一段不短的刑期， 人生中最宝

贵的年华就在逃亡和监狱中度过了。 承办检

察官希望看到此案的年轻人都能引以为戒，

珍惜当下。

听信投资美好前景

隐瞒家人进行筹款

2016 年年底， 詹某在一次直销活动中认

识了苏某， 为人热情大方的苏某给詹某留下

了很好的印象。 在后续的聚会上， 苏某介绍

其有渠道可以投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

“资金链” 项目， 收益相当可观， 并保证年

回报率高达 70%到 80%。 在苏某的多次鼓动

下， 詹某决定对上述项目进行投资。

但是退休后从事保健品营销工作的詹某

自己手上并没有多少存款， 于是詹某瞒着家

人， 私下把家里两套房产进行抵押， 并将获

得的贷款全部汇给了苏某。 贪心的苏某在收

到第一笔投资款后， 还不断催詹某继续追加

投资。 经统计，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

间， 詹某陆续打给苏某钱款累计 1100 余万

元。

根据苏某向詹某的介绍， 美国纳斯达克

资金链投资项目是通过低价投入 ， 高价卖

出， 以此获益， 让詹某一直追加投资就是为

了把资金链炒上去。 然而， 詹某左等右等，

却始终没见苏某的分红款， 加上苏某从未展

示过投资操作的流程， 也未说明过收益亏损

的情况， 这些行为引起了詹某的怀疑。 当詹

某问苏某投资具体内容的时候， 苏某更是表

现得含糊其词， 不愿正面回答。

项目分红迟迟未见

投资款项被挥霍完

实际上， 苏某从詹某处获得钱款后， 并

没有把钱投入到所谓的 “资金链 ” 项目中

去 ， 反而开始频繁出入高档场所消费 、 旅

游， 俨然成为别人眼中的 “阔太”。

2018 年 7 月初， 苏某一次性花费 22 万

元购买名牌包。 认为自己皮肤老化的苏某还

先后花费 100 多万元进行皮肤护理、 干细胞

美容等项目。

案发后， 警方在苏某的住所查获大量奢

侈名牌手提包、手表、首饰以及电脑等物品，

苏某承认上述物品都是用诈骗款购买的。 经

统计，1100 余万元的“投资款”在短短两年内

被苏某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个人消费等，只

剩下 40 余万元。 此外，苏某还收了个干儿子，

并以零花钱的名义多次给干儿子 5000 或

10000 元不等的钱款， 累计 10 万元左右。

纸终究不包住火。 察觉苏某行为异样的

詹某， 以与家人为投资的事情闹翻了为由，

想让苏某退钱， 但是没有钱的苏某一直在想

方设法拖延。

为了获取詹某家人的信任， 苏某还主动

提出与詹某签署一个协议， 双方在协议中写

明 “自 2018 年 2 月 13 日至 2019 年 2 月 12

日为期一年， 合作投资经营 ‘2017—2019 美

国资金链’， 共享收益、 共担风险， 当中明

确詹某投资金额为 1342 万元 ， 无论盈亏 ，

其都能获得投资收益的 56.3%， 此外利润按

投资比例进行分配”， 进而达到继续骗取钱

财、 拖延退款的目的。

徐汇检察院检察官分析， 该案中， 苏某

在收到詹某的钱款后就发现根本不具有投资

美国股市的资质条件， 但她向詹某隐瞒了这

一事实 ， 并继续向詹某索要钱款进行 “投

资”。 苏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 虚构事实骗

取公私财物， 数额特别巨大， 其行为已触犯

刑法。 经公诉， 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苏某

有期徒刑 14 年， 剥夺政治权利 4 年， 并处

罚金 30 万元。

检察官说法>>>

苏某的投资返利的骗局看似简单， 却依

旧有人上当， 这无非是利用高回报蒙蔽了被

害人。 在此类诈骗案件中， 被害人多为中老

年人， 他们的安全防范意识较弱， 较易受到

他人蛊惑。 除了提高自身警惕意识， 作为年

轻人也应多关爱长辈， 留意父母长辈的资金

使用情况， 谨防被不法分子乘虚而入， 致使

被骗。

在此， 检察官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， 在

投资时， 要对投资的项目多了解多评估， 多

征询其他人意见， 必要时可通过进行实地考

察等方式， 确认其真实性和可靠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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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前在沪盗窃 逃亡期间又持刀抢劫 思乡心切想回家

在逃犯为住宿找警察开身份证明

B4 法治故事

□法治报记者 徐荔

法治报通讯员 童画

2018 年 9 月 25 日 ， 一名

男子走进山东省寿光市公安局城

区派出所， 自称 “董某某”， 要

求开具一份身份证明用于旅馆住

宿， 然而民警查询后发现， 该男

子冒用了他人身份信息。 在民警

的讯问下， 男子承认自己是一名

在逃犯， 真名徐某， 曾在上海市

嘉定区犯下多起盗窃案， 已潜逃

十年。 在之后的调查中， 又证实

徐某曾在山东参与抢劫。

日前， 徐某因涉嫌盗窃罪、

抢劫罪被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

院提起公诉。

“阔太”收千万投资款 美容购物养干儿子

□法治报记者 徐荔

法治报通讯员 毛其东

“80 后” 女子苏某谎称自

己熟悉一个 “美国纳斯达克资金

链” 投资项目， 以高额收益诱骗

被害人不断向上述项目投钱， 合

计骗取 1100 余万元 。 但实际

上， 这些钱都被苏某用于购买名

牌包、 美容等个人消费， 还有养

“干儿子” ……

近期， 经上海市徐汇区人民

检察院提起公诉， 徐汇区人民法

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苏某有期徒

刑 14 年 ， 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，

并处罚金 3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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